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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14學年度第 2學期 舊課翻新補助方案 

【經費編列原則與使用核銷注意事項】 

 一、通則                                   

（一）編列與支用 

1. 經費編列與支用應依教育部及本校主計室相關規定辦理，不得重複申請及報支其他計畫經費。 

2. 經費用途須與方案內容相關，並使用核定之經費預算表所編列之項目，勿自行新增。 

（二）核銷單據相關 

1. 核銷單據時，若為  收據，收據上務必蓋有廠商「統一編號專用章」及「負責人姓名章」。 

2. 核銷單據時，若為  收銀機統一發票、 電子發票，務必請廠商輸入學校統編（ 76014004 ）。 

3. 核銷單據時，若為  手開統一發票  ，發票上務必蓋有廠商「統一發票專用章」；若統一發票專用

章未刻有負責人姓名，務必請廠商加蓋「負責人姓名章」。買受人（抬頭）須書寫本校繁體字全

銜《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4. 如需核銷校外人士薪資所得（如講座鐘點費、出席費、稿費等）及交通費，請提供受領人之領據

（格式詳見審核通過後所提供之【附件 5】校外人士領據）。 

（三）代墊與匯款 

1. 如需代墊款項，僅可由受補助之教師墊付（須提供教職員工編號），並儘量以現金墊付，勿使用

具有集點或回饋機制之信用卡、集點卡、會員卡等。如需墊付單筆一萬元（含）以上款項，請檢

附  逾一萬元自行墊付款項申請單（下載連結）（需墊付教師及單位主管核章）。 

2. 講者、委員、臨時工（工讀生）或廠商等，若未於本校出納系統登錄匯款帳戶，務必提供對方受

款之  國內銀行帳戶存摺影本，並請以臺灣銀行或中華郵政優先，若匯入其他金融機構帳戶，將

會扣手續費新臺幣（以下同）30元（廠商除外）。 

 二、各類經費項目說明                             

經費項目 說明 

講座鐘點費 

◎編列原則  

1. 校內人員每節上限 1,000元（以受領者是否在本校加保健保為依據，含學生）。 

2. 校外國內人士每節上限 2,000元。 

3. 校外國外人士每節上限 2,400元。 

4. 前列費用得編列講座助理費，每節依其基準 1/2支給。 

5. 前列費用採認授課時間每節為 50分鐘，連續上課 2節者為 90分鐘。 

6. 前列費用尚須編列機關負擔二代健保補充保費（講座鐘點費× 2.11%）。 

◎核銷注意事項  

1. 請提供講題或活動名稱、日期與起訖時間、辦理地點。 

2. 校內講者須提供姓名、教職員工編號；若為學生，改以提供身分證字號。 

3. 校外講者除須檢附  領據  外，若為國外人士尚須檢附  護照或居留証影本。 

4. 除國外人士無國內銀行帳戶，可由受補助之教師墊付外（須扣除 6% 所得稅），

其餘一律逕付講者本人帳戶。 

https://sso.nknu.edu.tw/Services/Site/index.aspx?cLv2=105000&pa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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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 說明 

出席費 

指導費 

諮詢費 

主持費 

◎編列原則  

1. 每場上限 2,500元。 

2. 以邀請校外學者專家，參加具有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為限。 

3. 一般經常性業務會議（包含講座）以及校內人員，不得支給。 

4. 本費用尚須編列機關負擔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11%） 

◎核銷注意事項  

1. 請檢附  簽到表。 

2. 請檢附支領本費用人員  領據。 

3. 本費用一律逕付支領人員本人帳戶。 

稿費 

◎編列原則  

1. 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標準編列。 

2. 本費用含括多種細項，請於經費預算表備註欄位敘明以何種項目編列，並列出計

算公式「單價（每千字∕每件）× 數量= 總價」。 

3. 校內教職員工不得支領本費用。 

4. 本費用尚須編列機關負擔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稿費× 2.11%） 

◎核銷注意事項  

1. 請檢附  作品或成果（影本或電子檔），核銷後不退還。 

2. 請檢附支領本費用人員  領據。 

3. 本費用一律逕付支領人員本人帳戶。 

二代健保 

補充保費 
※上列費用（講座鐘點費、出席費、指導費、諮詢費、主持費、稿費）總合× 2.11% 

臨時工資 

（工讀費） 

◎編列原則  

1. 依每小時 196元。 

2. 校內教職員工不得支領本費用。 

3. 本費用尚須編列勞健保及勞退金（臨時工資× 20%） 

◎聘用注意事項  

1. 須於臨時工上工日期前，至少 10個工作天提出申請 

2. 聘用相關表單將於審核通過後提供。 

3. 一旦到職流程完畢，工作日期、時數皆不可變更。 

◎核銷注意事項  

1. 於最後工作日結束後 3個工作天內，提供工作時數  簽到表一式兩份。 

2. 本費用一律逕付臨時工本人帳戶。 

（下頁還有） 

https://ws.dgbas.gov.tw/001/Upload/461/relfile/10693/234297/19-%E4%B8%AD%E5%A4%AE%E5%90%84%E6%A9%9F%E9%97%9C%E5%AD%B8%E6%A0%A1%E5%87%BA%E5%B8%AD%E8%B2%BB%E5%8F%8A%E7%A8%BF%E8%B2%BB%E6%94%AF%E7%B5%A6%E8%A6%81%E9%BB%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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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 說明 

臨時工資 

之雇主負擔 

勞健保勞退 

※臨時工資總額× 20%（含聘用臨時人員所需之勞保、二代健保、勞工退休金） 

場地租借費 

◎核銷注意事項  

1. 請檢附租用場地之  活動議程表（包含名稱、日期與起訖時間、辦理地點）。 

2. 請於支出憑證（單據）上，以鉛筆備註實際租用（布置場復）起訖日期。 

設備租借費 

◎核銷注意事項  

1. 請檢附租用設備之  活動議程表（包含名稱、日期與起訖時間、辦理地點）。 

2. 請於支出憑證（單據）上，以鉛筆備註實際租用（取件歸還）起訖日期。 

租車費 

◎核銷注意事項  

1. 請檢附租用車輛之  活動議程表（包含名稱、日期與起訖時間、辦理地點、人數 

2. 請於支出憑證（單據）上，以鉛筆備註車輛規格（如 40 人座大巴等）及起訖地

點（若單據已有述明可免備註）。 

交通費 

（國內旅費） 

◎編列原則  

1. 出差之必要路程所搭乘之大眾交通工具費用。 

2. 自行開車、騎車者，按出差必要路程之公里數，分別以每公里 3元、2元報支，

不得另支油資、過路費、停車費、修理費等費用。 

3. 搭乘高鐵、飛機與船舶者，僅可補助經濟（標準）座（車∕艙）位。 

4. 校內人員出差事由須與本方案宗旨或申請補助之課程有關。 

◎核銷注意事項  

1. 計程車資需事先專案簽准，並有使用急迫性或交通不便之理由，並檢附單據。 

2. 校內人員請於出差前自行至人事差勤系統申請出差，並提供核准之  出差請示單  

3. 請檢附出差之  會議或活動議程表（包含名稱、日期與起訖時間、辦理地點）。 

4. 臺鐵、捷運、公車、客運可免附票根，但請於  領據（校外人士）或出差請示單

（校內人員）詳實填寫搭乘交通工具名稱、搭乘日期、起訖站名及票價資訊。 

5. 高鐵當日往返可免附票根；非當日往返則請檢附票根。 

6. 船舶請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飛機請檢附登機證存根。 

7. 本費用一律由出差人先行墊付，待核銷完成由學校逕付出差人本人帳戶。 

◎其他補充事項  

如出差者需報支雜費（國內旅費），請先確認出差期間是否已有支領講座鐘點費

等薪資所得，以及參加之會議或活動是否有提供餐點，如有則不得支領。 

（下頁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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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 說明 

住宿費 

（國內旅費） 

◎編列原則  

1. 平日每日上限 3,500元。 

2. 假日每日上限 4,500元。 

3. 出差事由須與本方案宗旨或申請補助之課程有關。 

4. 校外人士請自行循所屬機構內部流程及規定辦理。 

◎核銷注意事項  

1. 請於出差前自行至人事差勤系統申請出差，並提供核准之  出差請示單。 

2. 請檢附出差之  會議或活動議程表（包含名稱、日期與起訖時間、辦理地點）。 

3. 請於支出憑證（單據）以鉛筆備註住宿起訖日期及人員姓名 

4. 本費用一律由出差人先行墊付，待核銷完成由學校經付出差人本人帳戶。 

保險費 

◎編列原則  

1. 旅行平安險、公共意外責任險（校內活動）皆屬之。 

2. 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所有教職員工因已保相關工作保險，不得加保旅行平安險。 

◎核銷注意事項  

1. 請檢附投保之  活動議程表（包含名稱、日期與起訖時間、辦理地點）。 

2. 除提供支出憑證（單據）外，請檢附  保險名冊（旅行平安險∕需含保單資料，

其中要保人為學校繁體字全銜，要保人簽章請向總務處文書組申請學校或校長用

印）或  投保資料（公共意外責任險）。 

膳費 

◎編列原則  

1. 早餐每人 60元（須為跨日且參與者未返家之活動第 2日起之早餐）。 

2. 茶點每人 40元（須有參與者為校外人士之活動，校外講者不算）。 

3. 午餐每人 120元（活動時程須包含 12:00~12:30）。 

4. 晚餐每人 120元（活動時程須包含 17:30~18:00）。 

◎核銷注意事項  

1. 請於支出憑證（單據）上，以鉛筆備註活動名稱、日期與起訖時間、辦理地點、

參與人數（請以「老師___人、學生___人、工作人員___人」呈現）。 

2. 如有報支茶點，請再額外備註茶敘起訖時間。 

印刷費 

◎核銷注意事項  

1. 提醒廠商於開立單據時，數量不可填寫「一批」或「一式」。 

2. 若廠商所開之單據品名未標明用途（例如只寫「印刷品」、「影印」等），請以

鉛筆備註印刷物名稱（例如講義、測驗卷、海報、活動手冊等）。 

  
（下頁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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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 說明 

材料費 

◎編列原則  

實驗耗材亦屬之。 

◎核銷注意事項  

若廠商所開單據之數量為「一批」或「一式」，請廠商提供購物明細並蓋以統編

專用章。 

雜支 

◎編列原則  

1. 不可購買單價達 10,000元（含）以上之物品。 

2. 不可購買一般行政事務性設備（如辦公桌椅、櫃子、沙發、茶几、窗簾、地毯、

電扇、電暖器、小冰箱、飲水機、咖啡機、除濕機、吸塵器、盆栽等）。 

3. 本費用不含礦泉水、咖啡、茶包等沖泡類飲品。 

4. 品項若不確定是否可採購，可來電 1162，或主計室 6529（陳小姐）洽詢。 

◎核銷注意事項  

1. 若廠商所開單據之數量為「一批」或「一式」，請廠商提供購物明細並蓋以統編

專用章。 

2. 購買單價 3,000元以上物品須申報財產，由受補助教師任保管人員。 

 


